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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收益管理办法 

（经公司 2023年 4月 8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收

益分配管理，推动建立科学、持续、稳定的收益分配及使用机制，

落实出资人的收益分配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财

政部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收益指各子公司当期税后净利润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直接控制的子公司。各子公司所

控制企业的收益管理由相关单位自行决定。 

第四条  公司对子公司上交的收益进行集中管理，用于维持

公司日常运营管理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

再投资，以优化资源配置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。 

 

第二章  利润分配 

 

第五条  子公司收益分配分为常规性分配和专项分配两种

方式。 

（一）常规性分配，是指各子公司每年按照本办法确定的方

式对公司实施的利润分配。 

常规性分配采用“基准+上浮”的方式，其中，“基准”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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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子公司每年至少应当按照当期税后可供分配利润的20%固定比

例分配利润，“上浮”指公司可依据发展战略需求在不超过 20%

范围内适当调增子公司利润分配比例。公司无重大资金需求或现

有资金可以满足未来发展需求时，“上浮”比例可以为“0”。 

（二）专项分配，是指基于重大科研及核心能力建设等重大

资金保障需求，符合条件的子公司单独对公司实施的专项利润分

配。 

专项分配的金额根据符合规定的投资项目资金需要确定，不

受常规性分配政策的限制，但专项分配金额不得超过相关子公司

累计可供分配利润，并且不得影响常规性分配的实施。 

符合条件的子公司的确定，由公司综合考虑各单位盈利能

力、资金储备能力及未来发展资金需求等条件后集体决策。两种

分配方式分配最高限额以截至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期间期末未

分配利润金额为准。 

第六条  当期税后可分配利润指相关单位在当期有盈利的

条件下，按照当期税后净利润扣除统一按 10%提取法定盈余公积

金后的可供企业向股东进行分配的利润。各子公司按规定向公司

进行利润分配后，剩余收益的使用由各子公司自行决策。 

第七条  法定盈余公积金已达注册资本 50%且不再提取的，

当期税后可供分配利润不得另行扣除法定公积金。 

第八条  各子公司经审计年度财务报表中列报的当期所得

税费用与汇算清缴结果的差额，调整汇算清缴年度可供分配利

润。对于以减少、推迟利润分配为主要目的造成当期可供分配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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润减少的，公司除可以要求相关单位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外，还可

以要求相关单位进行补充分配。 

第九条  各子公司不得以资金短缺为由要求公司免除利润

分配义务。对于确因利润分配可能造成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的，相

关单位可以申请延期上缴。 

第十条  各子公司上缴利润按利润分配的有关规定在上缴

年度规范进行账务处理，并在上缴年度相关决算报表中规范填

报。申请延期上缴利润的单位同样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 各子公司留存企业的税后净利润，主要用于企业

自身发展，不得未经批准进行与主业无关的投资。 

 

第三章  收益的使用 

 

第十二条  公司收取的收益除用于企业日常经营外，主要用

于以下方面： 

（一）根据公司发展需要，用于对股东的现金分红； 

（二）用于支持和推进科技创新、脱困攻坚及核心能力建设

等重大专项； 

（三）建立委托贷款资金池，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； 

（四）其他用于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资金需求。 

第十三条  各子公司有上述范围内资金需求的，可向公司书

面申请使用上述资金。 

第十四条  改革与发展规划部、财务金融部根据职责权限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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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对子公司收益使用申请进行初审，在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办理

收益使用手续。 

 

第四章  附    则 

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公司财务金融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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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修订对照表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五条  对子公司的收益分配采用“基准+

上浮”的方式，其中，“基准”指各子公司

每年至少应当按照当期税后可供分配利润

的 20%固定比例分配利润，“上浮”指公司

可依据发展战略需求在不超过 15%范围内适

当调增子公司利润分配比例。公司无重大资

金需求或现有资金可以满足未来发展需求

时，“上浮”比例可以为“0”。 

 

第五条 子公司收益分配分为常规性分配和专

项分配两种方式。 

（一）常规性分配，是指各子公司每年按照本

办法确定的方式对公司实施的利润分配。 

常规性分配采用“基准+上浮”的方式，其中，

“基准”指各子公司每年至少应当按照当期税

后可供分配利润的20%固定比例分配利润，“上

浮”指公司可依据发展战略需求在不超过20%

范围内适当调增子公司利润分配比例。公司无

重大资金需求或现有资金可以满足未来发展

需求时，“上浮”比例可以为“0”。 

（二）专项分配，是指基于重大科研及核心能

力建设等重大资金保障需求，符合条件的子公

司单独对公司实施的专项利润分配。 

专项分配的金额根据符合规定的项目建设资

金需要确定，不受常规性分配政策的限制，但

专项分配金额不得超过相关子公司累计可供

分配利润，并且不得影响常规性分配的实施。 

符合条件的子公司的确定，由公司综合考虑各

单位盈利能力、资金储备能力及未来发展资金

需求等条件后集体决策。两种分配方式分配最

高限额以截至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期间期末

未分配利润金额为准。 

第八条  对企业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与按

执行税率计算结果的差额，调整汇算清缴年

度可供分配利润，鼓励企业合理利用税收政

策，提高税务筹划水平。对于以减少、推迟

第八条 各子公司经审计年度财务报表中列报

的当期所得税费用与汇算清缴结果的差额，调

整汇算清缴年度可供分配利润。对于以减少、

推迟利润分配为主要目的造成当期可供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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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润分配为主要目的造成当期可供分配利

润减少的，公司除可以要求相关单位进行会

计差错更正外，还可以要求相关单位进行补

充分配。 

利润减少的，公司除可以要求相关单位进行会

计差错更正外，还可以要求相关单位进行补充

分配。 

 


